
第 20屆第 19次臨時會第 3次會議（115.1.22） 

主席：(張議長鎮榮)             紀錄：羅文君、曾稚椀 

新竹縣政府民政處：「新竹縣殯葬管理自治條例草案」 

                  專案報告 

報告人：新竹縣政府民政處陳處長建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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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(張議長鎮榮)： 

謝謝民政處陳處長的報告，各位議員對於專案報告有沒

有要提問的？ 

徐議員瑜新： 

    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、王副議長、余秘書長，想請教處

長第 2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「對於轄區內公私立殯葬設施之

評鑑與獎勵」，其中獎勵部分有沒有設立獎勵辦法？去年因為

關西和竹東有經過評鑑，結果是由公所這邊發放獎金，所以

我聽到主席與代表有提到，縣府評鑑核定員工可以領取多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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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目前只有關西和竹東有生命園區，未來一定要擬定獎勵辦

法，因為關西和竹東都有殯葬自治條例，也要能夠達到它們

的需求，不能讓它們覺得這些員工不能領取獎勵，所以有關

獎勵部分還是要請處長予以斟酌，不能縣府評鑑同仁可以領

取多少獎金，但是地方鄉（鎮、市）公所認為不合理，只能

照辦，又沒有辦法改變，這是第 1點。第 2點，第 23條規定

「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39條第 1項規定應予遷葬之墳墓，由需

地機關檢附下列文件，函請所轄公所依本條例第 41條規定辦

理遷葬：第 1款墳墓遷葬計畫及核准文件；第 2款墳墓所在

地之土地登記（簿）謄本及地籍圖謄本」。我要提的是不管是

市地重劃、區段徵收，或辦理一些公共設施時，我們可能有

遇到要予以遷葬，但是需地機關函請公所僅檢附這些文件，

費用呢？並沒有在這 1條寫費用應由需地機關負擔，你只是

拿一些核准文件請公所遷葬，公所不會辦理，因為費用從哪

裡來？當然是需地機關負擔費用啊！我想寶山大崎公墓遷葬 

，由需地機關台積電付錢，但是我希望這 1條能夠明定由誰

支付費用，不然只由需地機關交付核准文件交給公所遷葬，

你覺得公所會辦理嗎？不可能。就如同竹北市嘉興公墓，你

要求它遷葬，如果是需地機關縣府要收回來用，當然這些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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葬費用要由縣府編列預算支應，但是在這 1條文沒有寫得很

明確，我認為非常模糊，而且未來可能會遇到很多公共工程

需要遷葬，這個模糊地帶，因為沒有人支付費用，當然公所

不會幫你執行啊！不是說公文來，我就要幫你執行。針對這

1條，請處長說明是否可以明定這項費用是由需地機關負擔 

，讓這條文可以非常清楚？以上。 

民政處陳處長建淳： 

    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，也謝謝瑜新議座提問。事實上這

個問題不斷在發生，我們現在所遇到也是有關於費用的問題 

，目前都是需地機關付錢，也行之有年，議座提出很好建議 

，我們會把它納入法條當中，更明確要求需地機關負擔遷葬

及整理的費用，以上說明。 

蔡議員蕥鍹： 

    我想要請教民政處，因為我想處長很認真，也有詢問各

（鎮、市）公所意見，但是您的簡報裡面好像只有 3個鄉

（鎮、市）公所，竹東、峨嵋和新豐，我們有 13個鄉（鎮、

市）公所，為什麼只有這 3個鄉（鎮、市）公所呢？既然你

擬定自治條例，應該 13個鄉（鎮、市）公所都要詢問，我想 

後續這部分麻煩再補強。剛剛徐議員有提到，既然我們有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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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，就應該要有補助辦法實施，因為有評鑑評定相關優劣，

既然有罰則，為什麼就沒有相關補助辦法呢？比較優等殯葬

業者是不是要給予獎勵？但是我覺得你們的裁罰部分比較少 

，譬如簡報中第 32、33條，如果這些殯葬設施業者拒絕本府

查核，且經通知仍拒絕者，第 32條罰緩處台幣 1萬元以上 3

萬元以下，第 33條不配合檢查者，處台幣 3千元以上 1萬元

以下罰緩，然後又是 2年才對本縣業者進行 1次評鑑 ，請問

這樣的罰則有什麼嚇阻效果嗎？我想請民政處說明一下？謝

謝。 

民政處陳處長建淳： 

    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，感謝蕥鍹議座對於自治條例的關

心。我們 13個鄉（鎮、市）公所都有一起來開會，為什麼只

有幾個鄉（鎮、市）公所有提出意見，因為其他鄉（鎮、市 

）公所直接寫無意見，以上先做說明。針對蕥鍹議員提到評

鑑部分，是不是要設立獎勵獎金部分？因為我們會在後面作

業要點中實施，這部分放在自治條例裡面好像不太適合，後

面在做專責管理要點當中會放入評鑑獎勵機制，包含人員行

政獎勵、相關獎金以及補助辦法的設置。有關於第 32、33條

罰則，當然我們也參採其他縣市一些作法，目前其他縣市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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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業者不配合，並沒有非常重的罰則，也考慮到如果一開始

訂定非常重的罰則，未來這個條例還要經過內政部，如果我

們會逾越母法的話，因為目前母法對於沒有接受評鑑是沒有

罰則，然而有些縣市已經有做罰則相關修定，未來要送內政

部核定，內政部也會依據是否逾越母法過多進行審議，但是

有關議座關心罰則部分，我們也會再來研議這樣的罰則是過

輕嗎？也會跟各縣市做意見討論。 

蔡議員蕥鍹： 

    我覺得應該這麼講，既然 2年才評鑑 1次，如果今年度

業者經營狀況不是很好，裁罰 3千元、5千元、1萬元，我 

要等到後年才可以對業者進行評鑑，因為條例裡面只有按次

處罰，並沒有像宜蘭納入下一年的主要評鑑部分，所以我想

這部分可能還需要民政處多瞭解，謝謝。 

民政處陳處長建淳： 

    謝謝。 

張議員益生： 

    謝謝大會主席。首先肯定民政處，針對草案第 9條規定 

：位於山地鄉之公墓，依其人文及習俗，得以樹葬區取代骨

灰（骸）存放設施、服務中心、公共衛生設施、給水與照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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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及停車場等應有設施。這個真的是非常因地制宜的做法 

，非常謝謝民政處，這是第 1點。如果這條草案在議會報告

完畢以後，當你們正式送交議會審議，本席這邊建議，如果

不觸及母法的話，位於「山地鄉」之公墓，可否將「山地鄉 

」拿掉，因為現在很多中央法條都稱「原住民地區」，「山地

鄉」中「山地」兩字不應該再出現了，這個是以上我的建議 

，謝謝。 

民政處陳處長建淳： 

    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，也感謝益生議員的提醒，這個非

常重要，我們會趕快著手進行修訂，謝謝。 

楊議員昌德： 

    謝謝大會主席。請問處長，目前為止你是針對各（鎮、

市）公墓，新竹縣私人行號或集團該如何管理？這是第 1點 

。是否有人去申請？第 2點，現在面臨之前用土葬方式，時

間到進行撿骨，現在撿骨師撿骨後會有很多棺材板，該何去

何從？這 2個案子，請說明。 

民政處陳處長建淳： 

    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，謝謝昌德議座。我們對於私人業

者合法申請文件，剛才在法規當中有說，未來會規定各局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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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致性相關規定提供私人申請的部分。因為現在自治條例還

沒有通過，私人業者的申請是參採中央殯葬管理條例做相關

申請，並沒有不讓私人業者申請。第 2個問題，您提到有關

土葬起掘以後棺木部分，目前的確是無法可管，所以是各鄉

（鎮、市）公所用清潔隊或各種方式做處理，未來我們在自

治條例會規範非常嚴格，就是起掘的墓主必須負責做相關處

理，如果沒有就會有罰則，這項罰則我們也是授權公所執行 

，以上說明。 

楊議員昌德： 

    報告處長，我認為不合理，因為起掘起來的棺木，現在

是經營撿骨的師父，你請他自己一定負責，他要怎麼負責？ 

你請鎮公所負責，它要怎麼負責？本席意思，縣政府應該要

有所辦法，把它整個回收起來，集中看怎麼處理，沒有處理

的地方，現在都是亂丟，這是本席的建議。回歸剛才第 1點 

點，請問處長，目前為止，除了公部門（鎮、市）公所，有

多少私人業者審申請？目前殯葬業者或會館有幾間？ 

民政處陳處長建淳： 

    目前為止，我們只有 1間服務業者申請，設施業者都是

在公部門的申請，就是竹東鎮公所、關西鎮公所等等相關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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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規劃，私人申請不多。 

楊議員昌德： 

   棺木起掘部分，你怎麼回答？ 

民政處陳處長建淳： 

    跟議座報告，因為棺木起掘的問題一直都存在，目前處

理方式都是由地理師可能跟家屬收取一些處理費用，因為他

們知道哪裡可以消化，或是回收運用的部分。議座的建議，

我們也會再跟公所研議，因為公所希望縣府可以授權它們做

一些相關查處罰則處理。至於是否由新竹縣政府做棺木回收

或處理，這部分還需要跟環保相關單位研商是否有處理的量

能，以上說明。 

楊議員昌德： 

    報告處長，撿骨師或是鄉（鎮、市）公所，他不是不願

意處理，是目前為止沒有地方可以丟，撿骨師沒有可以運送

的地方，錢不是問題，他可以自行運過去，只是沒有地方可

以處理，本席希望這部分可以好好研究一下。 

民政處陳處長建淳： 

    好，這部分我們會再做研議，目前我們所知道不是沒有

地方可以處理，可能需要進去有收費廢棄木材廠做相關碾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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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處理，以上說明。 

劉議員建民： 

    謝謝議長。請教民政處有關草案第 9條部分，首先肯定

民政處簡化申請方式，未來在申請公墓上面就不會有那麼多

的困難。法條規定「得以樹葬區取代應有設施」，有關樹葬 

的定義，以及將來要怎麼作業？我是看字面，為什麼是樹葬 

？會不會跟土葬和原民習俗有直接關係，能不能說明一下？

這是第 1個。第 2個其實我幾次定期會都有詢問有關原鄉公

墓，處長非常瞭解，因為沒有做座墓更新，幾乎每一個部落

的公墓都是滿葬，所以才會有很多族人在好幾年前因為公墓

滿葬關係，而將往生的長輩在自己的土地上面埋葬起來，我

想對於條例罰則在舊有部分已經施加做輔導，未來舊墓更新

之後，再把祂遷進來，用輔導方式，不要用罰則；對於新案

部分，採取罰則取締，可不可以討論一下？ 

民政處陳處長建淳： 

    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，也感謝建民議員對於第 9條關心 

。剛才議員有提到說為什麼是樹葬而不是其它部分？其實我

們有考慮到政府所推動環保葬有樹葬、花葬以及植存，原民

鄉有水土保持相關的問題，樹葬水土保持效果會比花葬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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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，我們還是可以研議是否要把花葬納入進去，最主要還是

有考慮到山坡地安全性及水土保持的部分。近幾年政府針對

土葬部分，有一再宣導希望民眾盡量降低土葬機率，如果我

們把土葬也放進去做為設施交換部分，未來送到內政部這邊

接受程度可能會比較低，或不通過相關條款，因為與中央推

動殯葬認知是不太一樣。針對座墓更新，議座有提到山地鄉

狀況，我也到五峰、尖石看過很多次，不管是五峰鄉或尖石

鄉，我們都有針對舊有公墓，希望可以大幅度腳步更快一些

做土地更新或優化，當然在更新優化當中，其實更需要議座

給予支持，因為目前原民鄉原住民朋友還是比較傾向喜歡土

葬，這是一個觀念需要慢慢被改變的問題，而且我們必須透

過部落會議，才能對土地優化再利用能夠澈底實現，我知道

這部分議座幫忙很多，也協助我們高金素梅委員在中央為新

竹縣山地鄉殯葬土地再利用的部分。我們也會持續努力在現

有部分做優化，其實「優化」顧名思義就是可能要把原先土

葬做起掘，重新火化燒成骨灰骸，即從骨骸變成骨灰，我們

再去做一些相關納骨牆優化的措施，以上說明。 

邱議員坤桶： 

    謝謝主席，針對第 2章第 4條，新竹縣本來就是山坡地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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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在都市計畫土地現在根本就沒有辦法有做相關殯葬設施的

地方，既然山坡地那麼多的情況之下，新竹縣不管是都市計畫

內；都市計畫外都是一個寸土寸金的區塊，第 4條所規定的部

份，這樣的一個面積，請教處長，這樣的一個規定是不是針對

新設置的殯葬區？剛才聽處長報告，新竹縣已經不再大面積或

是全縣性的規劃殯葬設施，而是要回歸到各鄉鎮去設立殯葬設

施，處長您知道嗎？您訂了這樣一個面積，在鄉鎮是很難找到

一塊這樣的地，假使你要重新去徵收，或是重新買一塊地，要

重新大興土木的部份，可能跟現在很多的環保意識，還有現在

很多所謂這樣的一個開發，可能影響層面會非常、非常的大，

這面積未來是不是要重新再研議？當然這樣的面積對新設的

地方，絕對是 OK 的，但是問題是說你要找到這樣一塊地是不

容易的，況且，我要告訴處長，我相信現在各鄉鎮要找到現在

你所訂的，最基本都要 4公頃以上來做殯葬設施的用地，我跟

你講，無處可找，真的是無處可找，我再次強調，假使新竹縣

政府的美意要落實在各鄉鎮的情況之下，現在在各鄉鎮所擁有

的殯葬設施用地，無論未來是要重新取掘、重新規劃，這樣的

面積是找不到的，所以你定下來這樣的一個型式，除非你是大

面積的讓財團去開發，重新做興辦事業去做相關的殯葬設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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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則的話，您訂這樣的面積可能各鄉鎮根本就沒有辦法落實，

要落實的話大概也是非常、非常的困難，請處長您就這個部份

可能你要再去研議這樣的面積，是不是未來新設的面積把它訂

出來，這樣是 OK的，假使鄉鎮要去改變現在的殯葬設施(現有

的公墓)，再去重新的把它取掘再興建，像寶山你花了那麼多

的精神也不過幾公頃而已，況且都在山坡地上面，為了這樣的

遷建計畫我也去關心各鄉鎮現在公墓的情況，真的你要找到 4

公頃以上，未來能夠規劃這樣的殯葬設施，它的可能性是非常、

非常困難的，請你再三思這個面積是不是既有的；還有新設的

可能未來整個要做相關的區隔，否則的話，你這定下來之後還

是沒有辦法實施的，以上報告，謝謝。  

民政處陳處長建淳： 

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，謝謝坤桶議座對於第 4條的關心，

在這裡跟議座解釋一下就是，我們這個第 4條的規定是針對未

來的新設，對於各鄉鎮公所轄區的公墓並不在這個規範當中，

因為轄區的公墓我們都鼓勵他，在現有的公墓用地上去做設施

相關重新的整建、優化，這樣子可以避免民眾的抗爭，因為它

本來就已經是公墓了，它就可以避免民眾的抗爭，剛剛您提到

就是說，這個部份規範私人的業者，是不是優惠財團？事實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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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不是這樣子的理念，而是說如果規定的面積過小，很可能造

成私人零星的開發，零星的開發也會造成民眾鄰避的效應，也

就是說它可能雖然是在山區裡面，可能他擁有一個 1公頃多、

2 公頃的土地，這個私人土地他去申請開發做為公墓的部份，

我們其實是針對私人公墓的部份有一些限制，再回歸所謂公墓

的部份，目前對於骨灰骸以及納骨塔相關的規定，它跟公墓也

就是土葬的型式是不一樣的，所以未來在作業要點當中我們會

訂更詳細相關的規定，主要是希望說，私人業者如果他真的要

去做相關的設施的話，我們也希望說他能夠兼顧土地的利用以

及服務的整合，當然議座您憂慮的部份，我想我們會再回去研

商一下，也會參採中央的一些想法以及各縣市現有遇到現況的

部份，事實上這個 4公頃的規定我們也是有參採其它的縣市，

當然可能我們再更完整的再做其它縣市的調查，以上說明。 

邱議員坤桶： 

好，我再次發言好嗎？議長，我沒有講說圖利的問題，我

想說你現在訂定這個自治條例的面積，除非你是新設的，新設

的地方你要找 4公頃、5公頃這樣子一塊地，我想你這樣定下

去之後，我覺得政策還是零根本就沒有辦法進行，你既然要把

殯葬的設施下放給鄉鎮，鄉鎮要去找的情況之下，你必須要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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鎮就現有的公墓，現在的殯葬設施用地要如何去規劃殯葬設施 

？這樣的情況之下，你才能夠落實在鄉鎮，你要落實在鄉鎮還

有非常、非常多的問題，光是這個土地面積，鄉鎮公所根本就

沒有辦法去承受這樣的壓力，那你這個殯葬設施定下去，等於

有定跟沒有定是一模一樣的，所以我一直強調就是說，這樣定

下去是對的，但是未來假使說有哪一個公司、財團他要新設，

這樣的面積是沒有問題的，假使說你要鄉鎮來對於各鄉鎮的殯

葬設施要重新做一個規劃，要找到 4公頃以上，等於鄉鎮也沒

有辦法找到 4公頃以上，況且鄉鎮也沒有這種財力，這個東西

定下去要鄉鎮可以執行，定下去鄉鎮沒有執行等於白定了，我

的意思應該是這樣的意思，謝謝。 

蔡議員志環： 

謝謝張議長，也很感謝民政處今天做了這個說明，讓我們

更瞭解新竹縣殯葬管理自治條例，當然今天處長有提到了因地

制宜及中央母法授權的關係，我們也希望新竹縣政府真的能夠

落實殯葬設施的管理，以目前來講新竹縣的人口已經到 59 萬

7千人，本席要特別為竹北市 22萬多的民眾，包括今天很多民

意代表都到新竹市殯儀館去，看到人滿為患，很多都來自於竹

北的，本席還是要為竹北市來請新竹縣一定要針對就近治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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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既然已經落實就近治喪的政策，就要趕快朝向這個地方

(這個方向)，事實上現在我們在新竹市殯儀館所受的殯葬設施

服務真的是很不合理，非常的不合理，也非常的不友善，有的

一小格、一小格、一小格，對往生者實在不夠尊重，對這些追

思者，我看了都很心疼，這麼寒冷的天氣，我相信處長有看過

那個場面(畫面)，我相信這個是我們每次看到都覺得非常捨不

得，碰到喪家這樣的問題，情緒上已經非常難過了，還沒有辦

法得到在人生生命最後的尊重，我個人是覺得新竹縣在這個方

面真的要努力，對竹北市的就近治喪，既然縣政府已經有這樣

的策略，我們就應該跟市公所多方的來協調，我相信只要避開

羽化的部份，追思會館是真的可以思考的，都會型已經到一個

趨勢了，竹北市高樓林立，確實是沒有辦法適合一般的生命會

館，但是都會型的、高樓式、有尊嚴、有溫馨的會館，確實是

我們應該朝向這個方向來努力，處長要加油，好不好？謝謝。 

民政處陳處長建淳： 

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，謝謝志環議座對於就近治喪政策的

關心，議座可不可以給我 30 秒鐘的時間，我再回應一下坤桶

議座，第 4條當中規範的是私立的公墓，也就是說在公部門(鄉

鎮公所)公墓的設置是不受這個規範的，先跟您做說明。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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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要跟志環議座做說明的就是，我們希望自治條例訂定以後，

各公所的權責能夠更加的清楚，並且能夠更配合縣政府的政策 

，在自治條例當中縣政府也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就是

對於相關一些設施必須要興建、擴建、更新等等，縣府仍然具

備有執行以及審核等等相關的權利，過去我們其實並沒有非常

強烈的法源依據，來跟鄉鎮公所相互的配合，鄉鎮公所會變成

如果他願意配合當然非常好，但如果他不願意配合的話，如果

有一些公墓用地它的管理權責是在本府，本府當然可以透過自

治條例的這個部份，由本府來針對於我們自己所擁有的(我們

自己是土地的需用者)，我們來做相關的規劃，這個部份我們

未來是可以做研議的。 

歐陽議員霆： 

感謝主席，針對條例的部份，我這邊想要問一下處長，在

第 4條的部份，剛才回答坤桶議員這邊是說針對私立甚至是未

來的部份，本席想要請教，這邊有看到說公墓還有合併殯儀館、

火化場不得小於 10 公頃，樹葬的部份是 2 公頃，本席想要知

道的是，這個東西如果是我們未來想要推的方向，比如說環保

葬、樹葬的部份是未來想推的方向，比例上面是不是可以做個

調整？應該這樣講這個都還沒有出來的部份，都還沒有設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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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是新設的部份，如果我們想要推環保葬、樹葬的部份，是不

是樹葬的比例應該要拉高一點？傳統土葬的部份比例是不是

寫的時候不要寫這麼多？請民政處參考一下，謝謝。 

民政處陳處長建淳： 

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，謝謝歐陽議員對於第 4條的想法，

在這裡也再次跟議座解釋一下，公墓不得小於 4公頃，其實這

是一個環保的概念，其實有一點限制比較不環保的這種開發方

式，樹葬為什麼反而是不得小於 2公頃？其實是鼓勵，就是說

如果你要做樹葬的話，不用一定要 4公頃或者是 3公頃，2公

頃就可以來申請做樹葬，所以我們是把環保葬的門檻降低了，

也就是說如果業者願意以環保葬開發為主的話，其實是降低他

的申請門檻，但業者如果還是仍然要做傳統式那樣子的話，事

實上這個門檻是比較高的，所以在第 4條它的精神其實是針對

永續的這個部份，是做一些比較友善的規定，以上說明。 

歐陽議員霆： 

好，感謝處長，這個部份我會覺得寫清楚一點會更好，譬

如說，他願意用環保葬來做這個私人設施規劃的時候，我們給

他一些比較方便的地方或者是利多的地方，甚至是鼓勵業者的

部份，這個才是鼓勵他往這個方向走，處長不用回答，我是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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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往這個方向走，感謝，謝謝。 

鄭議員美琴： 

謝謝主席議長，民政處長最近也辛苦了，第 19 條公立公

墓墓基使用的年限 7 年，還有靈骨塔的是 50 年，年限的話一

般來講民俗都要超過 10 年才可以去挖掘，另外再去處理大體

的部份，一般民俗是 10年，還有就是 50年的骨灰罈，一般來

講不是應該是終身嗎？怎麼會是 50年？請問一下後續的 50年

你要叫我們骨灰罈放在哪裡？ 

民政處陳處長建淳： 

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，謝謝美琴議座對於第 19條的關心，

目前公墓的使用年限，傳統的習俗可能認為 10 年才能撿骨，

但是現在各鄉鎮公所他們設立的標準就是 7年，就是 7年要做

撿骨這樣子，這也是各公所他們針對於撿骨的年限，因為目前

土葬大部份都是分散在各鄉鎮，所以這是鄉鎮他們提出來說 7

年為一個循環，議座您提到就是說，我們現在講的是公立的骨

灰(骸)，因為各鄉鎮公所也有提到，有一些到後面是沒有主人

的，鄉鎮公所他們在面臨這個部份很難處理，所以竹東鎮公所

他們提出是不是設立一個年限？當然這個年限並不是 50 年一

到就要把這個骨灰罈或者骨灰(骸)移走，不是，它必須要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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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屬，如果家屬他們希望能夠繼續，繼續的話可能要繳一些部

份的行政費用給鄉鎮公所，我想這是合理的，如果通知不到家

屬，就是窮盡一切辦法都通知不到家屬的時候，它可能會進入

無主的部份來做一些安置跟處置，這也是很多的公所他們對於

骨灰罐的部份，到後面非常多已經超過使用年限，甚至聯絡不

到家屬，他們有一些這樣的困擾，但是我們仍然會在作業要點

當中要求他們必須要善盡人道的精神，也就是說如果真的超過

10年以上沒有人來祭拜，窮盡一切，我們還是要透過公告，因

為在桃園他們當時第 4公墓在做整建的時候，他們也是透過公

告一直通知，最後才會把它納入無主的部份去做統一的管理，

但是不是不祭拜，是把它變成無主的區域去做統一的管理這樣

子，我們當然也是希望說能夠兼顧人道尊嚴跟後面的使用率，

但是這個規範如果說是放在私人的這個部份，也就是說如果祖

先是放在私人相關的靈骨塔的設施的話，那就可能是他在購買

這個靈骨塔的時候以他簽訂的使用契約，如果他簽訂的是 90

年，那麼他就是依照契約來辦理，如果說他是進到公家的塔位

的話，鄉鎮公所的建議是希望我們訂期限到 50 年，他們可以

重新通知家屬是否要續存？以上說明。 

鄭議員美琴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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剛才你說的很清楚，我是希望說很多 50 年以後家屬都還

在，像這樣的情況你後面一定要說的很詳細，而且註載的非常

的詳細，我是覺得 7 年是真的太少應該是 10 年，應該來講我

們一般的習俗 7 年還是時間太短，我是建議要 10 年，你後續

的這個 50 年非常的重要，後續所有的規範你要寫清楚，是沒

有祭拜以及沒有遺屬的時候那個你才可以去公告，而且公告時

間是多久？這個要非常的詳細，不要造成後面很大的爭議，謝

謝。 

楊議員昌德： 

謝謝大會主席，剛才鄭美琴議員提的 7年這個數字，本人

的家屬有親身經過，我爸爸活了 94歲，結果去土葬，在第 7年

的時候我去撿骨，結果他的肉和骨頭還黏在一起，撿骨師告訴

我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再埋回去，或者是拿回去用刮的，後來我

毅然決然再給它埋回去，撿骨師的意思是這樣子，70歲以下的

你說 7年可能可以，是不是建議？這是撿骨師講的不是我，因

為我親身體會，80歲 9年；90歲以上就是 10年，後來隔了 11

年我媽媽過世也是土葬，她是 88 歲；我 9 年才給祂撿骨，所

以說美琴議員的建議我非常認同，這個處長可能你要三思，因

為我們這個都沒有經驗，是不是剛才本席有講的，70歲以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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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年沒有意見，70 歲以上的就 8 年，80 歲以上的就是訂到 10

年，因為畢竟憑良心講，要活到 80 到 100 歲的不多，不過，

如果你挖起來又給它埋回去，憑良心講是不敬的，所以說我本

身對我父親非常不敬，不過沒辦法，因為憑良心講沒有經驗，

我媽媽的時候我就堅持這樣做了，這你做參考，不用回答，謝

謝。 

主席(張議長鎮榮)： 

各位議員，今天的專案報告若還有其它問題以書面提供議

事組彙整辦理，本專案報告請民政處對議員所提出的意見要儘

速妥適研擬解決方案。各位議員，新竹縣殯葬管理自治條例草

案專案報告到此告一段落。 

 


